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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6      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2022－009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召开的通知，并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

事 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菲女士主持，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监事逐项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工作规则》

等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和行使监事会的职权。报告期共召开监事会会议 5

次，监事会成员均参加了历次监事会会议，列席了报告期内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重大决策、关联交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

况等方面实施了有效监督，较好地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促进了公司的规

范运作。  

《 2021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全 文 同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2、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本议案须以董事会名义提请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总收入 172,842.61 万元（不含税），比上年同

期的 106,989.46 万元增长 61.55%；合并利润总额 8,024.84 万元，比上年同期

的 4,615.55万元增长 73.8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83.90 万元，比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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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的 2,834.21 万元增长 280.49%。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相关数据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的相关数据。 

3、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本议案须以董事会名义提请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合并报表 2021 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839,002.67 元，扣除根据《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规定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3,662,602.5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01,728,144.42元，合并报表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95,904,544.59 元。母公司

2021年度实现净利润 136,626,024.97元，扣除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规定计提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3,662,602.50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2,750,296.60元，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75,713,719.07元。 

按照母公司与合并数据孰低原则，公司 2021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75,713,719.07元。 

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提

出破产重整申请并被裁定受理，精功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全部 141,809,800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1.16%）已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截至 2021 年度审计

报告日，精功集团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程序尚未完结，所持精功科技股份尚未解冻，

未来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度未达

到《公司章程》规定的“实施现金分红时应满足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条件。 

鉴于以上情况，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 2021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拟定的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公

司章程》和结合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情况以及未来发展需要做出的，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 述 事 项 详 见 同 日 刊 登 在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2-010的《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专项说明的公告》。 

4、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本议案须以董事会名义提请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会监事对董事会编制的 2021年年度报告进行审核后，一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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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 司 2021 年 年 度 报 告 》 全 文 同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全文详见同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2-011

的公司公告。 

5、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与会监事对《公司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进行审核后，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的要求，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事项作出说明，客观反映

了公司该事项的进展状况。 

（2）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

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21年度实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3）公司监事会认同公司董事会对于审计报告中的带强调事项段事项拟采

取的措施，建议公司董事会持续关注该强调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在公司指定媒体和网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 项 说 明 > 的 意 见 》 全 文 同 日 刊 登 在 《 证 券 时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6、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在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过程、各个关键

环节中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

真实、准确、客观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状况。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文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全文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7、以 3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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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同意根据公司 2021 年年底相关资产减值测试的结果，对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相关资产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4,518.38万

元，上述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上述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2-012的《公司关于 2021 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8、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精功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2022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精功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2022 年度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有效期限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将与精功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500万元（大写：肆仟伍佰万

元整，不含税，不含本数），其中,公司向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专用

设备及零配件、劳务等金额预计为不超过 3,500 万元，向精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方采购零配件、劳务等金额预计为不超过 1,000万元。上述协议到期后协议

各方可以续签，2023 年 1 月 1 日至续签前的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参照该协议的

规定执行。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2-013的《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9、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

须以董事会名义提请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审计从业资

格，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能按时为公司出具各项专业报告，同意续

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聘用期

一年，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具体范围内决定其2022年度审计费用。 

上 述 事 项 详 见 同 日 刊 登 在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编号为 2022-014的《公司关于拟续聘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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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10、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监事会工作规则＞的议案》，本议案须提请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公司《监

事会工作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以下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监事的职权和义务： 

…… 

（三）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 

…… 

第十三条   监事的职权和义务： 

…… 

（三）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定期报告签

署书面确认意见。 

…… 

《 监 事 会 工 作 规 则 》 全 文 同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3月 25日 


